附件2

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片区志愿服务工作指引

引言
守护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自然之美与文化之韵，是我们共同心愿。为实现“文化与自然遗产世代传承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”目标，特制定本指引。
该指引非约束性行政规定，而是志愿服务相关方的工作指引、参与共识以及生态情怀行动倡议。既为志愿服务组织方明确协作方向，也向社会公众敞开志愿服务大门。用友好的约定凝聚力量，邀请热爱生态者共护家园。

第一条 指导思想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国家公园建设重要论述，发挥党建引领作用，创新社会参与机制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保护、科普宣教和社区发展等工作。

第二条 服务宗旨
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热情，规范志愿服务行为，构建友善参与平台。秉持“奉献、友爱、互助、进步”精神，遵循“自愿、公益、平等、合法、规范、诚信”原则，守护武夷山国家公园自然生态与文化遗产。

第三条 组织协调
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管理局设立志愿服务领导小组，统筹工作，下设办公室负责招募对接、培训组织及沟通反馈等工作。

第四条 招募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热爱自然，热心公益。

2.身心健康，能够适应志愿服务工作强度。

3.具备团队合作与沟通能力。

4.年龄18-65周岁，具备野外急救、动植物观测等专业技能者可适当放宽。

5.未成年人集体，由学校或者相关机构统一组织参与。

（二）优先考虑

退役军人、有野外救助等专业技能者、科研教育工作者、国家公园周边社区居民。

第五条 报名方式

（一）线上申请。1.在“中国志愿服务网”或者“志愿汇”实名注册。2.申请加入“武夷山国家公园志愿者”团体。3.填写《申请表》并发送至邮箱（gjgyxjc@163.com）。

（二）线下推荐。与高校、科研院所等合作，定向邀请或者接受推荐专业人士。

第六条 审核录用

提交报名材料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，通过后3个工作日后通知结果。审核通过者签订《志愿服务承诺书》，领取标识（如工作证、马甲等）并建立个人档案，信息严格保密。

第七条 服务内容
（一）科普宣教。讲述武夷山国家公园自然与文化故事，传播国家公园理念。

（二）科研辅助。协助进行动植物观测、数据收集等。

（三）资源保护。参与野外巡护、“驴友”管控、环境清理、野生动植物救助等。

（四）社区服务。走进社区，促进园地和谐发展。

（五）数字助力。参与智慧平台运维、新媒体内容创作等科技赋能服务。

（六）综合支持。提供后勤保障、秩序维护等支持。

第八条 志愿者权利

（一）自愿选择参与或者退出志愿服务项目；

（二）获得活动信息、必要培训及安全保障；

（三）获得志愿服务时长证明及表彰；

（四）对志愿服务工作提出意见建议。

第九条 志愿者义务

（一）遵守国家公园规定和志愿服务准则；

（二）认真履行服务承诺，若无法参与需提前告知；

（三）维护国家公园及志愿者团队良好形象；

（四）尊重服务对象，保守敏感信息秘密。

第十条 志愿者培训

（一）通用培训。面向新志愿者，介绍国家公园概况、服务规范及基础安全知识。

（二）专项培训。按岗位需求，提供物种识别、应急处理等针对性培训。

第十一条 服务记录
活动结束后，记录服务日期、岗位、任务、时长、负责人签字等信息，作为激励表彰依据。

第十二条 退出机制
个人退出需书面告知，3个工作日内归还志愿者标识等物资。连续3次无故缺席或者违反规定造成不良影响的，经核实后终止资格并告知。我们会根据工作需要适时调整志愿者队伍。

第十三条 支持与激励

（一）支持保障。按需配备工作手册、服务工具、防护装备等通用物资，为可能发生人身危险的志愿者购买相应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

（二）激励认可。

1.星级评定。建立以服务时间和服务质量为主要内容的志愿者星级评定制度，对志愿服务记录时间累计达到100小时、300小时、600小时、1000小时和1500小时的志愿者，可以依次申请评定为一星级、二星级、三星级、四星级、五星级志愿者。

2.评优表彰。对获得相应星级的志愿者予以标识，并推荐参加相关评选和表彰。

3.故事传播。通过国家公园官网、微信公众号、抖音号等平台，分享优秀志愿者故事，传播正能量。

第十四条 生效日期

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正式施行。

附件：《武夷山国家公园志愿者志愿服务承诺书》

附件
武夷山国家公园志愿者志愿服务承诺书

本人自愿加入武夷山国家公园志愿服务团队，成为武夷山国家公园志愿者，积极投身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公众服务事业。为规范自身志愿服务行为，切实履行志愿者责任与义务，现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服务理念承诺

秉持“奉献、友爱、互助、进步”的志愿精神，以饱满的热情、积极的态度参与武夷山国家公园志愿服务活动。自觉保护园区自然资源、人文资源和自然环境，自觉维护国家公园和志愿者队伍的形象，传播生态保护新理念，倡导生态文明新风尚。

二、服务职责承诺

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公园管理规定、志愿服务团队规章制度，服从志愿服务工作安排，认真完成分配的各项任务，包括但不限于资源保护、科普宣传、文明引导等工作。服务期间，提前规划个人行程，确保按时到岗，不迟到、不早退、不无故缺勤。如遇特殊情况无法参加服务，提前向志愿服务负责人请假，并说明原因。

三、行为规范承诺

严格遵守《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片区志愿服务工作指引》，注重个人形象与言行举止，规范佩戴志愿服务标志，着装整洁得体，使用文明用语，热情耐心地为访客和服务对象提供帮助，展现志愿者良好的精神风貌。保护园区内的动植物资源、自然景观和公共设施，不随意采摘、破坏植被，不干扰野生动物的正常生活，不随地丢弃垃圾，主动参与环境清洁工作。保守在志愿服务过程中知悉的国家公园科研辅助数据等敏感信息，未经许可，不擅自对外发布和传播。

四、安全责任承诺

增强安全意识，严格遵守国家公园内的安全规定和警示标识，不擅自进入未开放区域或从事危险活动。身体健康状况良好，适合参加志愿服务。积极参加志愿服务团队组织的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，学习并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，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开展志愿服务工作。如在服务过程中发生意外或突发情况，及时向负责人报告，并配合做好相关处理工作。

本人知晓并同意以上承诺内容，如有违反，愿意承担相应责任与后果。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。
承诺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

签署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